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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一般採購：執行分配預算之行政單位新台

幣（下同）10萬以下、科系所中心未達 30萬之案

件。」 

修正為：「一般採購：執行分配預算之行政單位新

台幣（下同）15萬以下、科系所中心未達 30萬之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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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為確保採購品質，廠商履約結果符合本院需求，爰製訂本作業規範。 

2. 範圍：本院財物及勞務採購案之驗收作業，均適用本作業規範。 

3. 定義： 

3.1 主驗人員：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

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主驗人員不得為該採購案之採購經辦及請購人。 

3.2 會驗人員：為接管或使用單位人員。 

3.3 協驗人員：為設計、監造、承辦採購單位人員或機關委託之專業人員或機構人員。 

3.4 授權單位自辦驗收：由各單位自行辦理驗收作業，並指派單位適當人員主驗。 

3.4.1 一般採購：執行分配預算之行政單位新台幣（下同）15萬以下、科系所中心未達

30萬之案件。 

3.4.2 科研採購：採購金額未達 100萬元之案件。 

3.5 科研採購之驗收準用政府採購法相關程序。 

4. 作業內容： 

4.1 驗收通知：廠商於履約期限內完成履約時應通知請購單位備驗。 

4.2 聯繫購運股預約驗收時間；如為財物採購，預約驗收需檢具已自行檢測之財物採購功

能檢測表。 

4.3 購運股確認驗收時間後，回覆請購單位及廠商，通知主驗人員及會計組派員出席監辦。 

4.4 驗收文件要求： 

4.4.1 財物：財物採購規格功能檢測表，檢測人員不得為該採購案之經辦。 

4.4.2 勞務：得以書面或召開審查會方式辦理。 

4.4.2.1 廠商應依規格書及契約書要求提具書面文件。 

4.4.2.2 如履約過程由請購或使用單位辦理分段查驗者，應提供歷次查驗紀錄影本供

驗收。 

4.5 驗收結果： 

4.5.1 與契約規定相符。 

4.5.2 與契約規定不符：製作驗收不合格紀錄，並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或換

貨。 

4.5.2.1 廠商改善缺失後再辦理驗收符合契約規定，依 4.6辦理。 

4.5.2.2 廠商屆期限仍未完成改善：得依契約規定請廠商再行改善、處以違約金、辦

理減價收受、終止或解除契約。 

4.6 製作驗收紀錄。 

4.7 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案應於驗收合格後 15日內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 

5. 相關文件： 

5.1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及相關子法 

5.2 國立臺灣大學及附設單位採購內部辦理程序表 

5.3 國立臺灣大學科學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6. 使用表單: 

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3/3-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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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暨公共衛生學院驗收紀錄（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格式） 

6.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暨公共衛生學院結算驗收證明書（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

格式） 

6.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暨公共衛生學院財物採購規格功能檢測表(如表 7) 


